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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可不知！重要 FAQ 

一、申請資格、行業別 

Q1. 申請資格為何？ 

Ans： 

1.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營利事業，或無上述登記而

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註：非營利團體及其附設組織非屬「營利事業」，

故不符合本補貼申請資格。※參考 Q25) 

2. 須為商業服務業※參考 Q2；屬專業國際貿易服務業者，若符合貿易服務業薪

資及營運資金補貼資格，應向本部國際貿易局申請。※參考 Q24 

3. 營業額衰退達 50%：※參考 Q5 

於 110 年 5、6、7 月任 1 個月營業額，較 110 年 3 月至 4 月之月平均營業

額，或較 108 年同月之營業額減少達 50%。 

4. 申請事業應以事業總機構名義提出申請；外商於國內設置之分支機構得申請

本補貼。※參考 Q3 

Q2. 哪些行業可以申請？如何認定行業別？  

Ans： 

1. 本補貼所稱之商業服務業，請參考須知附表一所列之適用行業。 

2. 行業別之認定方式： 

(1) 以事業申請時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第 1 項或第 2 項營業項目認定（事業

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公示資料查詢/稅籍登記資料公示查詢，即

可依統一編號查詢營業項目），或 

(2) 以 10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上所載之「行業標準代號」為

準。 

3. 申請事業行業別之認定有疑義時，申請事業得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如：稅籍

登記行業代號各項目之營收比例），以占比較高者認定其行業別。 

4. 屬特許行業者，其行業別以許可項目認定之，請向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參考 Q23 

[例如] 遊覽車客運業(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G101051)為特許

行業，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管為交通部。 

Q3. 能以個別分支機構(如：分公司、單一門市)來申請嗎？營業額能否分開計算？  

Ans：※參考 Q1、Q5、Q26、Q27、Q28 

1. 不能，申請事業應以「事業總機構」名義提出申請，且其營業額衰退以事業

https://www.etax.nat.gov.tw/cbes/web/CBES113W1
https://gcis.nat.gov.tw/ALWB/business?BID=G101051&searchType=class&classI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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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機構及所有分支機構之營業額合併計算。 

2. 如為外商於國內設置之在臺分支機構得申請本補貼，其營業額衰退以在臺所

有分支機構之營業額合併計算。 

Q4. 請問「商業服務業」補貼措施與去年有何不同？ 

Ans： 

1. 今年措施： 

(1) 商業服務業本次採用定額的補貼機制，補助企業有關營運成本及員工薪

資等支出，包含各項營運支出、租金及人事費用等維持經營之必要成本。

只要 110 年 5-7 月中任一個月營業額衰退 50%以上，即按本國全職員

工人數定額補貼 4 萬元，以簡化資格確認程序，即時提供補貼費用，協

助企業度過營運困境。 

(2) 又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業之艱困事業，於停業期間有按月給與員工薪資

未達基本工資之情形者，事業受領之補貼應按每人 3 萬元併同就業安定

基金加發之 1 萬元轉發給未達基本工資之員工。如未轉發，恐觸犯刑法

侵占罪。 

2. 去年措施： 

去年的商業服務業紓困補貼，補貼內容亦包含營運資金及員工薪資，惟計算

方式係分別以營運資金按本國全職員工人數乘以 10,000 元計算，薪資補貼

則以經常性薪資 4 成計算(每人每月上限 2 萬元)。 

3. 考量本次疫情衝擊較去年快且大，許多商業店家完全無法營業，惟仍需支付

租金等固定的營運成本，爰本次補貼改採定額補貼，以快速即時協助業者渡

過這一陣子的艱困時期。 

▶ 營業額之計算與認定 

Q5. 營業額減少達 50%如何比較？ 

Ans： 

1. 於 1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之任 1 個月營業額，較 110 年 3 月至 4 月之月平

均營業額，或較 108 年同月之營業額減少達 50%。 

2. 以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提出認定者，其營業額為扣除退

回及折讓後之銷售額總計，且不含股利、出售固定資產或土地等業外收入。 

3. 營業額衰退以申請事業之總公司及所有分支機構之營業額合併計算；如為外

商於國內設置之在臺分支機構，其營業額衰退以在臺所有分支機構之營業額

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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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貼內容及計算 

Q6. 補貼內容為何？金額如何計算？ 

 Ans： 

1. 本補貼為補助企業有關營運成本及員工薪資等支出，包含企業各項營運支出、

租金及人事費用等維持經營之必要成本，以本國全職員工（下稱員工）人數

乘以 4 萬元定額計算。 

2. 又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業之艱困事業，於停業期間有按月給與員工薪資未達

基本工資之情形者，事業受領之補貼應按每人 3 萬元併同就業安定基金加發

之 1 萬元轉發給未達基本工資之員工。如未轉發，恐觸犯刑法侵占罪。 

3. 員工人數之認定：以 110 年 4 月 30 日之投保全職員工人數認定。※參考 Q7 

(1) 員工須在申請事業 110年 4月 30日之員工勞保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或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內，且不含外國

籍及部分工時者； 

(2) 無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或無員工投保於申請事業者，以負責人 1 人計，同

一負責人限補貼 1 次，且不得重複申請其他政府機關之個人紓困補貼。 

Q7. 全職員工如何認定？負責人(雇主)是否亦可計入？ 

 Ans： 

1. 企業為其投保勞保的員工，並扣除「部分工時員工」(保險名冊上「特殊身分

別」註記代碼為 P0 者)，及「外籍員工」(保險名冊上「特殊身分別」註記代

碼為 S0，或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開頭前兩碼為英文字母者)。註記為 S0 之

外籍員工如已取得中華民國身分，仍得計入，但企業須提出佐證及說明。 

2. 負責人如有於企業投保勞保、就業保險或勞退提繳則亦可計入。 

3. 以上資料將由本部自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取得 110 年 4 月 30 日之勞保投保單

位被保險人名冊、就業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進

行勾稽，故申請事業只需提供完整且正確的投保單位之保險證號(應於申請書

臚列事業之所有(含分支機構)投保單位保險證號)，不需自行檢附清冊。 

三、如何申請 

Q8. 本補貼受理期程？ 

 Ans：受理時間自 110 年 6 月 7 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或經費用罄為止。 

Q9. 本補貼如何申請？ 

 Ans： 

1. 為避免紙本送件之接觸及感染風險，本補貼採線上申請(並請於公告截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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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6 時前完成)。 

2. 本部已於本補貼申請網站提供完整懶人包、教學影片等，業者可參考相關資

料操作。如仍有疑問，請撥打客服專線(02-77523522、04-23711526、

07-2223999)，會有專人協助如何線上申請的操作。 

Q10. 申請補貼需要準備哪些文件？ 

 Ans：只需準備申請書、營業額衰退證明文件、存摺影本；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

業之艱困事業，應併檢附切結書。 

1. 申請書（附件一）。 

(1) 符合商業服務業之證明文件： 

A. 以申請補貼時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第1項或第2項營業項目認定者，

資料將自財政部勾稽，無須檢附證明文件。 

B. 非以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第 1 項或第 2 項營業項目認定者，請檢附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10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2) 載明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於申請書（附件一）中填寫公司完整且正確之

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本部將自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取得 110 年 4 月 30 日

勞保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就業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及勞工退

休金計算名冊進行勾稽，計算員工人數。※參考 Q36 

2. 符合艱困要件之下列衰退及比較月份之證明文件：(如下表 1) 

(1) 衰退月份 

A. 採用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者※參考 Q11 

I. 申請時已完成營業稅申報者，應於衰退月份之申報書註明各單

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 

II. 申請事業申請時尚未完成營業稅申報，應檢附衰退月份加蓋申

請事業大小章之統一發票明細表（附件二）。待完成營業稅申

報後，應於申報當月 22 日前(以 110 年 5 月或 6 月單月比較

者，應於 110 年 7 月 22 日前；以 110 年 7 月單月比較者，

應於 110 年 9 月 22 日前)提交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註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

請事業大小章)，未提交者本部得追回已撥付之補貼款。 

B. 採用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405）者：※參考 Q12 

無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且無須開立統一發票者，檢附最近

一期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405），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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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填寫衰退月份之營

業額。 

C. 小規模營業人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無法提供 401、403

或 405 書表者：(※參考 Q13) 

可提供免徵營業稅相關證明（如：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

並於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填寫衰退月份

之營業額。 

(2) 比較月份： 

A. 採用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者：檢附比較月份

之申報書。以 108 年同月營業額為比較基準者，並應於申報書註

明各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參考 Q11 

B. 採用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405）者：於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

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填寫比較月份之營業額；比較月份之營業

額應填寫 110 年 3 月至 4 月之合計營業額，或對應衰退月份之 108

年同月之單月營業額。(※參考 Q12) 

C. 小規模營業人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無法提供 401、403

或 405 書表者：於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自結營收報表（附件三）

填寫比較月份之營業額；比較月份之營業額應填寫 110 年 3 月至 4

月之合計營業額，或對應衰退月份之 108 年同月之單月營業額。(※

參考 Q13) 

3. 申請事業存摺影本（須含事業名稱、銀行分行、帳號）；如為獨資商號，則檢

附負責人存摺影本（須含戶名、銀行分行、帳號）。 

4. 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業之艱困事業，應併檢附切結書（附件四）。 

表 1、艱困期間與應附營業額證明文件(以 110 年 5 月衰退為例) 

期間 

營業額佐證文件 

401、403 申報書 

(以 401 申報書為例) 
405 核定書 未達營業稅起徵點 

衰

退

月

份 

110 年 

5-7 月 

任一個月 

● 申請補貼時未完成 110年

5-6 月營業稅申報： 

1. 110 年 5 月統一發票明

細表(要蓋大小章) 

2. 最遲於 7/22 前補附 110

1. 最近一期 405 

2. 自結營收報表：

載明 110 年 5 月

營業額(要蓋大小

章) 

1. 免徵營業稅相關

證明 

2. 自結營收報表：

載明 110 年 5 月

營業額(要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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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6 月 401  

(分別註明 5、6 月營業

額；並要蓋大小章)  

● 申請補貼時已完成 110年

5-6 月營業稅申報： 

110 年 5-6 月 401  

(分別註明 5、6 月營業

額；並要蓋大小章) 

章) 

比

較

月

份 

跟 110 年

3-4 月平

均營業額

比 

110 年 3-4 月 401 

自結營收報表：載明

110 年 3-4 月合計營

業額(要蓋大小章) 

自結營收報表：載明

110 年 3-4 月合計營

業額(要蓋大小章) 

跟 108 年

同 月 (5

月、6 月

或 7月)營

業額比 

108 年 5-6 月 401  

(分別註明 5、6 月營業額；並

要蓋大小章) 

自結營收報表：載明

108 年 5 月營業額

(要蓋大小章) 

自結營收報表：載明

108 年 5 月營業額

(要蓋大小章) 

▶ 營業額證明文件 

Q11. 我是開統一發票的業者，如何檢附營業額證明文件？ 

 Ans：衰退月份與比較月份之 401 或 403 申報書：(如上表 1) 

1. 衰退月份： 

(1) 申請時已完成營業稅申報者，應於衰退月份之申報書註明各單月營業額

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 

(2) 申請事業申請時尚未完成營業稅申報： 

A. 應檢附衰退月份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之統一發票明細表（附件

二）。 

B. 待完成營業稅申報後，應於申報當月 22 日前提交經稅捐稽徵機關

核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註明各單月營業額

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未提交者本部得追回已撥付之補貼款。

(舉例說明：以 110 年 5 月或 6 月單月比較者，應於 110 年 7 月

22 日前提交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401 或 403 申報書；以 110

年 7 月單月比較者，則應於 110 年 9 月 22 日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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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月份：檢附比較月份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註明

各單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 

Q12. 我是有稅籍登記但免開統一發票(查定課稅)的業者，如何檢附營業額證明文件？ 

 Ans：「最近一期」405 繳款書+自結營收報表(應蓋大小章)：(如上表 1) 

應檢附最近一期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 405 繳款書，以及衰退月份與比較月份

之自結營收報表(須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附件三)。 

Q13. 我是有稅籍登記但免稅(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如何檢附營業額證明文件？ 

 Ans：自結營收報表(應蓋大小章)+免徵營業稅相關證明：(如上表 1) 

應檢附衰退月份與比較月份之「自結營收報表」(須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附件三)，

及「免徵營業稅相關證明」(如：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且其上應有「每

月銷售額未達起徵點或免稅營業人，無查定稅額」之相關註記)。 

四、申請文件確認及查核作業 

Q14. 資格確認流程為何？ 

Ans：分為「文件確認」及「資格確認」二階段進行： 

1. 文件確認：就所提供之申請文件是否齊備進行確認，文件不齊備者不予受理，

有下列情事者，視為文件不齊備： 

(1) 未依本須知之格式上傳應備文件或文件缺漏。 

(2) 申請書、拆分各單月營業額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單月統一發

票明細表或自結營收報表等應加蓋大小章之文件(※參考 Q47)，未用印

並掃描或拍照上傳。 

2. 資格確認：就申請事業提供之申請文件確認其申請資格、條件及補貼金額等，

確認過程如有疑義，將通知申請事業於相關通知送達次日起 7 日曆天內提供

相關佐證文件，逾期未提供者，本部得駁回申請。 

Q15. 於「文件確認」階段被通知不受理怎麼辦？ 

Ans：事業因申請文件不齊備經本部通知不受理者，可於本補貼受理期間內，將

文件備齊後重新送件申請(另成立一件新申請案)。 

Q16. 於「資格確認」階段被通知應補正或提供佐證資料，應於多久前補正或提供？ 

Ans： 

1. 事業於「資格確認」階段文件需補正者，應於補正通知送達次日起「7 日曆

天」內補正，無法補正或逾期未補正者，本部得駁回申請。 

2. 本部於「資格確認」階段，確認過程有疑義時，得要求事業提供相關佐證資

料，事業應於相關通知送達次日起「7 日曆天」內提供相關佐證文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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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不符或逾期未提供者，本部得駁回申請。 

3. 事業之申請經本部駁回後，仍得於本補貼受理期間內，將文件備齊後重新送

件申請(另成立一件新申請案)。 

▶ 事業應遵循事項 

Q17. 受補貼的業者，要特別遵守什麼規定嗎？ 

Ans： 

1. 事業應遵循事項 

(1) 受補貼事業於 1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不得有以下情形： 

A. 離職員工達以下各款人數：※參考 Q45 

I. 員工人數未滿 200 人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員工人數 1/6。 

II. 員工人數 200 人以上未滿 500 人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員工人

數 1/8。 

III. 員工人數 500 人以上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員工人數 1/10。 

B. 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業之艱困事業，於停業期間有按月給與員工薪

資未達基本工資之情形者，未將補貼款按每人 3 萬元併同就業安定

基金加發之 1 萬元轉發給未達基本工資之員工。 

C. 有解散或歇業情事。 

D. 重複受領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之紓困補貼。 

E. 違反勞工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即受勞動主管機關裁處，且裁罰金

額累計逾 50 萬元之情事。 

F. 屬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46 條之 1 規定公告之工業區閒置土地清冊之

土地所有權人，但不含屬閒置土地繼受人經認定於法定期間有積極

建廠事實者。 

G. 屬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之新增未登記工廠。 

(2) 不可有其他本部公告禁止之事項。 

2. 應配合本部查核作業：※參考 Q18 

(1) 為驗證申請及申報資料之真實性，申請事業應配合主辦單位或其執行單

位進行查核。 

(2) 申請事業應同意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洽請相關主管機關提供申請事業

及代表人之相關財稅資料，或向勞動主管機關查調相關資料，進行勾稽

比對。 

▶ 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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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 申請事業應配合哪些查核作業？ 

Ans： 

1. 為驗證申請及申報資料之真實性，申請事業應配合主辦單位或其執行單位進

行查核。 

2. 申請事業應同意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洽請相關主管機關提供申請事業及代表

人之相關財稅資料，或向勞動主管機關查調相關資料，進行勾稽比對。 

Q19. 哪些情況補貼款被追回？ 

 Ans：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部得撤銷或廢止補貼，並追回已撥付之款項： 

1. 申請文件之內容不實。 

2. 申請事業申請時尚未完成營業稅申報，完成申報後未於申報當月 22 日前提

交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403，註明各單

月營業額並加蓋申請事業大小章)；或所提交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401、403）未能證明營業額減少達 50%。※參考 Q10、Q11 

3. 未配合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之查核。※參考 Q18  

4. 11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有違反本須知「伍、事業應遵行事項」之情事。※參

考 Q17 

5. 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6. 其他有不符合本須知規定之情事。 

五、其他 

Q20. 補貼款會如何撥付？ 

 Ans： 

1. 營業衝擊補貼一次撥付，完成申請經資格確認無誤，並與勞保資料勾稽後，

以匯款之方式撥付至申請事業指定之帳戶(匯款手續費由補貼款項中扣除)。 

2. 申請事業曾獲本部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而有應追回款項經通知限期繳回而未

繳回者，本部得暫不撥付本補貼，並得自依本補貼核准金額內扣抵應追回款

項後，再撥付餘款。 

Q21. 本補貼款是給事業還是給員工？ 

 Ans：本補貼是補助企業有關營運成本及員工薪資等支出，包含各項營運支出、

租金及人事費用等維持經營之必要成本，且為保障員工之就業權利，受補貼事業

於 110 年 5 月至 7 月間不得有以下情形： 

1. 離職員工達以下各款人數： 

(1) 員工人數未滿 200 人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員工人數 1/6。 



商業服務業營業衝擊補貼 FAQ 

2021/06/04  8:55 PM 更新 

13 

(2) 員工人數 200 人以上未滿 500 人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員工人數 1/8。 

(3) 員工人數 500 人以上者，離職員工人數逾員工人數 1/10。 

2. 解散或歇業。 

3. 違反勞工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即受勞動主管機關裁處，且裁罰金額累計逾

50 萬元。 

Q22. 本補貼為應稅或免稅？ 

 Ans：補貼款為免稅，依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9

條之 1 規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依本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第 53 條或

其他法律規定，自政府領取之補貼、補助、津貼、獎勵及補償，免納所得稅。 

貳、其他疑難雜症 

一、申請資格與業別 

▶ 行業別 

Q23. 如何知道是不是屬特許行業？ 

Ans： 

1. 依公司法第 17 條、有限合夥法第 11 條或商業登記法第 6 條，按其他法令規

定於登記前應取得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為特許行業。特許行業相

關資訊可參考「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許可業務暨項目查詢服務平台」。 

2. 簡易判斷方式：依本部「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之末碼為 1 者

即為特許行業。 (例如：遊覽車客運業(營業項目代碼：G101051)即為特許

行業，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管為交通部。) 

Q24. 批發業者從事貿易服務業並符合一定條件者，應申請本補貼或經濟部貿易局之薪

資及營運資金補貼？ 

Ans： 

1. 屬專業國際貿易服務業，若符合貿易服務業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資格，即 109

年 9 月 1 日前向財政部稅籍登記之營業項目為批發業，且依「出進口廠商登

記辦法」向本部國際貿易局辦妥出進口廠商登記，108 年全年出進口實績達

150 萬(含 108 年三角貿易實績減半認列之金額)(含)美元以上者，應向本部國

際貿易局申請。 

2. 非符合貿易服務業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資格之批發業者，仍可申請本補貼。 

▶ 申請主體 

Q25. 請問農會、漁會、合作社、公協會、財團法人等組織團體，所附設營業且有稅籍

https://gcis.nat.gov.tw/ALWB/homeClass
https://gcis.nat.gov.tw/ALWB/business?BID=G101051&searchType=class&classI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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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餐廳、販賣部等，可以申請本補貼嗎? 

Ans： 

1. 本補貼之申請事業須為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營利

事業，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 

2. 而組織如農會、漁會、合作社、公協會、財團法人等，係依農會法、漁會法、

合作社法、人民團體法、財團法人法等設立，其設立之法源已明定其宗旨，

並非屬於營利為目的之組織，因此即使該組織團體附設之餐廳、販賣部等機

構有營業且有稅籍，仍非屬本補貼對象。 

Q26. 各分支機構(如：分公司、分店、門市)有自己的稅籍登記號，還是須以事業總機構

(如：本公司、總部)申請嗎？能否由各分支機構各別申請？ 

Ans： 

1. 分支機構與事業總機構屬同一家事業，應由總機構合併申請，不得由分支機

構自己申請。 

2. 且其營業額衰退以事業總機構及所有分支機構之營業額合併計算，並非單看

分支機構。 

3. 如為外商於國內設置之在臺分支機構，得以其在臺分支機構申請本補貼，營

業額衰退以在臺所有分支機構之營業額合併計算。 

Q27. 連鎖體系的各個直營店(或分公司)能獨立申請本補貼嗎？ 

Ans：不能。直營店為分支機構，而無獨立的法人格，故不能以單店名義申請補

貼，而必須以本公司(總部)為申請單位；另其營業額衰退之認定，須以總部及所

有分支機構(所有分店)之營業額合併計算。 

Q28. 連鎖體系之加盟店，能獨立申請本補貼嗎？須透過總部遞件申請嗎？ 

Ans：可以。各加盟店為獨立之事業，有獨立之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

登記或稅籍登記者，符合申請資格即可單獨申請。 

▶ 營業額之計算與認定 

Q29. 因 108 年後有新增展店致 110 年同期營業額有成長，應如何證明我 5、6、7 月

營業額有受到疫情影響？ 

 Ans：本補貼須依事業之整體(含所有分支機構)營業額認定，如有新展店之業者，

建議可以 110 年 5 月至 7 月間任一個月營業額與 110 年 3 月到 4 月間之營業額

比較。 

▶ 有無稅籍、免開發票、有稅籍但免稅等情形，可否申請補貼 

Q30. 免稅(營業額未達起徵點)的小規模營業人，可以申請本補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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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1. 可以，免稅並非無稅籍，只要有稅籍就可以申請本補貼。 

2. 營業額未達起徵點之小規模營業人仍需辦理稅籍登記，只是提供勞務之服務

業月營業額未達 4 萬元、買賣業未達 8 萬元者，得免稅。 

Q31. 我是合法免辦理稅籍登記的業者，可以申請嗎？ 

 Ans：不可以，申請事業須有稅籍登記，始得申請商業服務業補貼。至於無稅籍

的自營作業者之紓困補貼，建議洽勞動部進一步瞭解。 

Q32. 有稅籍但沒有開立發票(查定課稅)的商家可以申請嗎？ 

 Ans：可以，有稅籍就可以申請。 

Q33. 無稅籍但有加入職業工會之自營工作者，可以申請嗎？ 

 Ans：不可以，申請事業須有稅籍登記，始得申請商業服務業補貼。至於無稅籍

的自營作業者之紓困補貼，建議洽勞動部進一步瞭解。 

Q34. 小型業者有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或稅籍登記，但雇主及

員工均無勞保、就業保險或勞工退休金提繳，還可以申請補貼嗎？  

 Ans： 

1. 可以，有以上登記且符合營業額衰退達 50%即可申請。 

2. 未以事業名義為投保單位為員工投保者，補貼金額以負責人 1 人計，核給營

業衝擊補貼 4 萬元，惟該負責人不可重複受領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之個人紓

困補貼。 

3. 該負責人如同時為多個事業之稅籍負責人，且於該等事業均因無勞保證號或

無員工投保於申請事業者而應以負責人 1 人計者，該稅籍負責人只能受領 1

間事業之補貼(同一負責人限補貼 1 次)。 

Q35. 同一負責人有 4 家店，都分別有營業登記及稅籍登記，是否 4 家店都可以以申請

補貼？  

1. 如有員工以事業名義為員工投勞保、就保或勞退：依照 4 間企業實際投保情

形計算補貼金額。 

2. 如無勞保證號或無員工投保於申請事業者，以負責人 1 人計，核給補貼 4 萬

元，且負責人限補貼 1 次。 

二、補貼內容及計算 

▶ 員工人數、投保情形及離職之認定 

Q36. 如事業有多個保險證號要怎麼提供？ 

 Ans：應於申請書(附件一)中臚列事業之所有(含分支機構)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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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證號整應全部填列，本部以事業申請時所提供之勞保證號為準，未填列之保

險證號本部無法勾稽，亦無法計算補貼，請確實填寫完整勞保證號。 

Q37. 填錯或少填勞保證號，可以補正嗎？ 

 Ans：於核准公文核發前(以發文日期為準)，事業發現提供之申請資料有誤，可

主動洽專案辦公室(02-77523522)提供正確資料。 

Q38. 所稱之員工是否包含兼職人員？打工？時薪人員？ 

 Ans：以勞動部之勞保、就保、勞退提繳名冊為準，若該員工特殊身分別註記為

P0 者就屬部分工時人員，須被扣除。 

Q39. 如果員工為計時，但是符合每週 40 小時每天 8 小時，是否也算全時員工? 

 Ans：以勞動部之勞保、就保、勞退提繳名冊為準，若該員工特殊身分別註記為

P0 者就屬部分工時人員，須被扣除。 

Q40. 建教生可以列入補貼的員工人數嗎？ 

 Ans：以勞動部之勞保、就保、勞退提繳名冊為準，若該員工特殊身分別註記為

P0 者就屬部分工時人員，須被扣除。 

Q41. 有一些員工是在職業工會投勞保，有一些是雇主投保，都可以列入計算嗎?一定要

有勞保才能申請嗎？ 

 Ans： 

1. 以企業名義幫員工投保勞保者，以投保名冊員額計算，並扣除「部分工時員

工」(名冊上「特殊身分別」註記代碼為 P0 者)，及「外籍員工」(名冊上「特

殊身分別」註記代碼為 S0，或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開頭前兩碼為英文字母

者；惟註記為 S0 之外籍員工如已取得中華民國身分，仍得計入，但企業須

自行提出佐證及說明)。 

2. 若沒有於企業投勞保(或投保於職業工會)，可以就業保險、勞退之全職員工

認定。亦即，員工雖於職業工會投勞保，但雇主如有為該員工投就業保險或

勞退提繳亦可計入。 

3. 企業沒有幫員工投勞保、就保或勞退，而是各自於職業工會投保者，無法列

入員額計算。 

Q42. 超過投保的年資上限的勞工，可以列入計算嗎？ 

 Ans：有投保就業保險或勞退，且員工之投保特殊身分別代碼非為 P0(部分工時

員工)、S0(外籍員工)或身分證字號(統一證號)開頭前兩碼為英文字母者，皆可列

入計算。 

Q43. 若現在幫員工納保，可以列入計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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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不可以，只有 110/4/30 在投保名單內的本國全職員工可以列入。 

Q44. 員工留職停薪，可以列入計算嗎？ 

 Ans： 補貼以 110/4/30 在投保名單內的本國全職員工認定。至於留職停薪的員

工，倘在前述投保名單內，即可計入補貼。 

▶ 離職員工之認定 

Q45. 離職員工人數如何認定？ 

Ans：補貼以 110/4/30 勞保、就保、勞退提繳名冊內，本國全職員工(不含外國

籍及部分工時者)人數乘以 4 萬元定額計算。110 年 5-7 月間離職員工人數，則

以前述勞保、就保或勞退名冊內之本國全職員工累計「退保人數」認定，包含資

遣、解僱及自願離職者。 

三、如何申請 

▶ 營業額證明文件 

Q46. 單月統一發票明細表等可以依照公司自己內部格式提供嗎？ 

 Ans：可以，但須知附件二所規定之欄位內容都要具備，且須蓋大小章。 

[例如] 

自行產製之單月統一發票明細表，如欄位資訊完整包含開立日、發票號碼、銷售

金額、稅額、發票總計金額，亦可作為證明文件。 

Q47. 哪些文件要蓋大小章？ 

 Ans： 

1. 申請書。 

2. 拆分各單月之 401 或 403 申報書。 

3. 統一發票明細表。 

4. 自結營收報表。 

Q48. 獨資事業沒有大章怎麼辦？ 

 Ans：獨資事業可以「負責人印章」代替大章；非屬獨資事業者，仍應加蓋申請

事業大章。 

四、其他 

Q49. 事業有積欠政府費用，這樣還能申請本補貼嗎？ 

 Ans： 

1. 可以，如係積欠本部以外其他政府機關費用(如：健保費)，仍得申請本補貼。 

2. 但申請事業如曾獲本部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而有應追回款項經通知限期繳

回而未繳回者，本部得暫不撥付本補貼，並得自依本補貼核准之金額內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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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追回款項後，再撥付餘款。 

Q50. 受補貼事業或其員工如果有申請勞動部充電再出發計畫、安心就業計畫，是否屬

重複補貼？ 

 Ans：非屬重複補貼，因 

1. 充電再出發計畫：該計畫係為協助在職勞工因應重大災害、景氣情勢，或傳

染病防治法所定之傳染病對就業穩定性之影響，鼓勵利用暫時減少正常工時

時段，參加訓練課程，持續發展個人所需技能，維持生計，並穩定就業，為

長期性計畫而非僅針對疫情期間之紓困措施。 

2. 安心就業計畫： 

(1) 事業減班休息之員工可受領安心就業計畫補貼，因本補貼對象為事業，

無重複補貼問題。 

(2) 惟事業以負責人 1 人計算本補貼金額的狀況，該負責人不得同時以員工

身分受領安心就業計畫之補貼。 


